
江苏科技大学专利运营流程 
1. 运营申请提交： 

⚫ 请在洽谈取得一致后填写运营申请审批信息，专利系统运营登记模块线上填写。 

⚫ 专利运营的定价以质量为导向，实施差异化的定价策略，基于专利分级结果，原则上一级、二级不低

于 5 万元，三级不低于 2 万元，四级不低于 1 万元。 

⚫ 保存提交后，如若买方及意向金额任一项发生变化，须重新发起申请，重新线下审批，重新进行公

示。 

⚫ 保存提交后发明人应在系统中打印生成的《审批表》，并持《审批表》进行线下审批。 

⚫ 《审批表》线下审批签字后扫描上传系统，并妥善保管《审批表》原件，收入分配时与其他材料一并

交科技处存档。 

⚫ 专利权人有多个的，审批时须附各方共同签订的收益分配协议（与《审批表》一并扫描上传，合并为

一个 pdf）。 

2. 国有资产处置公示： 

⚫ 知识产权科在系统中收到运营申请及签字审批的《审批表》扫描件后进行公示，按国家法规要求，公

示期 15 天（不少于）。 

⚫ 公示无异议后方可正式签订合同，有异议的，须经第三方评估并重新申请、审批、公示。 

3. 合同登记： 

⚫ 合同文本中必须包含以下信息：买方的法人代表、联系人姓名、电话、邮箱、地址、 邮政编码。 

⚫ 由于专利交易的特殊性，合同应约定付款方式为一次付清，原则上不采用分批付款方式。 

⚫ 合同文本同时须加盖骑缝章。 

⚫ 合同盖章部门：科技处技术转移中心，盖章前请先到知识产权科审核。 

⚫ 合同签订后请及时在系统中办理合同登记手续，上传合同扫描文件。发明人应妥善保管合同原件，

收入分配时与其他材料一并交科技处存档。 

4. 备案登记（可同时办理免税认定）： 

⚫ 签订合同后发明人需督促买方尽快打款，款到后方可配合买方办理备案/变更手续，学校 OA 系统申

请盖章时应完成：专利系统上传财务到款凭证，未见凭证的不予办理。 

⚫ 申请权、专利权转让的，应同时办理解除原代理机构委托手续。 

⚫ 办理国家局相关手续过程中，不得变更专利的既定发明人及组成，发明人署名权属人身权，不以专

利权（物权）的归属转移而发生变化。 

⚫ 办理完国家专利局相关运营手续后（一般是买方），发明人应及时和对方索取《备案证明》/《变更手

续合格通知书》，上传系统，并妥善保管，收入分配时与其他材料一并提交科技处存档。 

⚫ 合同签订买方、实际付款方、专利的实际受让方（变更、备案证明为准），三方一致的方可申请合同

认定/免税手续。 

⚫ 办理合同认定及税费减免的应将：①合同原件、②专利证书复印件、③备案证明/变更 手续合格通知

书按次序扫描打包为一个 pdf 文件，并上传系统，由学校提交省技术市场，申请减免认定。 

⚫ 未办理的，以及省技术市场不予减免的的，缴纳全额税款 6.82%，计入成本，从收益中扣除。若不申

请免税认定，可直接办理开票及 分配手续。 

5. 开票： 

⚫ 由科技处知识产权科出具开票通知，发明人携通知到财务处开具增值税发票。 

⚫ 开票后方能办理收益分配。 

6. 营收分配： 

⚫ 开票后方能办理收益分配。 

⚫ 运营收益扣除相关费、税以及该专利的申请成本后的收益为净收益，按学校相关办法，净收益的 80%



作为发明人报酬，可以申领现金也可以入专门账户使用。 

⚫ 办理时请携带以下纸质：①《运营审批表》原件 1 份、②合同原件 1 份、③《备案证明》/ 《变更

手续合格通知书》原件 1 份，交知识产权科存档，同时开具分配单。 

7. 申办个人所得税减免： 

⚫ 《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个人所得税备案表》下载地址：科技处主页→知识产权

→专利运营。本表须加盖学校公章，一式两份，一份交科技处知识产权科，一份随分配单交财务留

存。 

⚫ 表中所述公示栏请填写：见附件，公示文件请登录专利系统下载运营审批时的网站公示截图，打印

一式两份，分别附于表后提交。 

⚫ 上述材料用于提交国税审核，请准确填写，勿手写。 

 


